
北京市长安公证处2011年公开招聘公证工作人员

公告 

北京市长安公证处系北京市司法局直属事业单位，根据公证员队伍发展的需要，拟面向社会招聘公证工作人员3名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    一、报考基本条件
    1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。

    2、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和良好的职业素质及敬业精神。

    3、具有法律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（本科期间学习法律专业）。

    4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，具有法律职业资格。

    5、1981年1月1日以后出生。

    6、非应届毕业生应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，且人事档案在京。

    6、具有正常履行报考职位职责的身体条件。

    二、报名方法
报考者请于8月12日前将以下材料邮寄至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6号首创大厦七层北京市长安公证处（邮编100027）。材料要求如下：

    （一）完整填写《报名表》（见附件）并粘贴近期1寸免冠照片；

    （二）户口本、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；

    （三）学历学位证书及资格证书复印件一份；

    （四）自行准备的其它材料。

    三、考试安排
 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初审后，确定参加考试人员名单，考试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。

    联系电话：010-65544482      010-65543888转8016

附件：《2011年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公开招聘公证工作人员报名表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司法局长安公证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7月 25 日

 2011年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公开招聘公证工作人员报名表
	姓  名
	
	身份证号
	
	贴照片

（近期免冠

彩色）

	性  别
	
	民  族
	
	政治面貌
	
	

	籍  贯
	
	出生地
	
	出生日期
	
	

	外语水平

(等级)
	
	计算机熟练程度

(等级)
	
	婚姻

状况
	
	健康

状况
	

	学历学位
	本 科

教 育
	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

	
	研究生

学位
	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

	
	
	
	
	

	已发表学术论文
	

	有何特长
	

	简  历
(从高中开始填起，起止时间到月)
	

	居住地地址
	
	户口所在地地址
	

	联系方式
	手  机
	
	电子邮箱
	

	本人签字
	表中所填信息属实。
签  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资格审
查意见
	招聘单位意见：  符合条件（  ）；  不符合条件（  ）。

审核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请用A4纸打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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